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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0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ookmark: _Hlk112682795]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制定。


[bookmark: _Toc6317][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为贯彻《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以高水平质量建设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琼发〔2023〕9号）部署要求，为了进一步配合开展海南省“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围绕海南省“特质”、“特色”建设高质量团体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体系、技术规范的特色产品服务和优势产业，通过开展品牌提升和自愿性认证，涵盖各类产业中具有海南省代表性的农业产品、旅游服务、文创产品、工业产品等，围绕热带经济和消费，形成一批集质量、标准、服务、信誉、效益为一体，市场和社会公认的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
食品加工产品以农产品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作后进入消费市场，满足人们饮食方面的食物消费需求。《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食品加工技术规范》标准是“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系列团体标准之一。通过编制《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食品加工技术规范》，规范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相关食品加工产品的原料要求、加工过程、质量控制、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识、贮存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为食品加工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地方开展品牌认证/评价及形成统一规范的认证管理提供依据。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相关的食品加工活动。具体涵盖了在海南省内，以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名义进行生产加工的各类食品，包括但不限于具有海南特色的热带水果加工品、海产品加工品、特色粮油加工品、传统糕点及特色风味小吃加工品等。同时，适用于参与这些食品加工的各类生产企业、加工厂以及小作坊等经营主体，从原材料采购、加工过程控制到成品包装等一系列环节均受本技术规范约束。但不包括仅进行食品简单分装且不涉及实质加工工艺改变的活动。

[bookmark: BookMark4]

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食品加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文件规定了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食品加工场所、设施设备、原辅料、加工过程、废弃物处理、致敏物质、包装、贮藏、运输、质量保障、追溯和召回、文件和记录控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内海南消费领域区域公共品牌相关的食品加工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加工活动、自我评价和第三方认证。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03][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量
[bookmark: _Toc14654]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2850]加工场所
食品加工场所的选址，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和布局、内部结构与布局等应符合GB 14881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6347]设施设备
应配备与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加工设备，并根据需要配置满足要求的设施，包括供水、排水、照明、通风、温控、贮藏、清洗和消毒、个人卫生、虫害控制、废弃物存放等设施。
应对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检查，保持其运行正常，应保持相关记录。
与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接触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的接触面的材质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明确区分，防止混用、误用。
应对温度计、湿度计等监控设备定期进行校准/检定、维护，确保其处于有效状态。
[bookmark: _Toc21635]原辅料
应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验收、贮藏和运输管理制度，确保所用的原辅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采购自具有相关法定资质的合格供应商。
采购原料应查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留存相关证件及票据等
原料贮藏环境应做到清洁、卫生，温湿度符合要求。必要时，配备冷藏、冷冻等设施。
食品添加剂应单独存放、标识。
食品加工用水的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bookmark: _Toc26865]生产过程控制
应建立和实施与加工规模、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种类特性相适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要求的加工管理制度。
应配备符合相关岗位要求的人员，并采取措施保证人员能力持续满足要求。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控制加工场所温湿度等环境条件，保持卫生清洁。
应合理存放和使用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等化学品并建立台账，采取措施避免其对食品造成污染。
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有害生物侵入、孳生，建立有害生物防治记录。
应及时清除废弃物，防止虫害孳生、不良气味或有害有毒气体溢出。
加工过程中，不应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不应使用过期、失效、变质、污秽不洁、回收及受到其他污染的原材料。
非必要不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 的规定。
鼓励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以消除、减少或降低任何潜在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危害，保障食品安全。
[bookmark: _Toc28982]卫生管理
应建立并实施符合GB 14881及相关标准要求的卫生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加工环境、设施设备、工器具的卫生管理，食品加工人员健康与卫生管理，虫害控制、废弃物处理，工作服管理，清洁消毒等制度。
应建立加工环境、食品加工人员、设施设备及工器具等的卫生监控制度，确定监控的范围、对象和频率，并保持监控结果的记录。
应按规定对设备、工器具、食品接触面等进行清洁、消毒，保持清洁、消毒记录。
食品加工人员应具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bookmark: _Toc12328]废弃物处理
应制定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明确不同废弃物的存放方式和清除要求。车间内废弃物应及时清理,清理过程防止交叉污染;易腐败的废弃物应尽快清除,必要时一物一清;有特殊要求的废弃物,其处理方式应符合有关规定。
车间外废弃物放置场所及处理设施设备应与食品生产场所有效分离或分隔,防止污染废弃物存放设备及场所应定期清洗,必要时消毒,防止不良气味或有害有毒气体溢出,以及有害生物孳生。
[bookmark: _Toc12989]致敏物质管理
鼓励建立致敏物质管理制度。宜在评估食品配方、原料,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基础上分析识别食品中的致敏物质,准确完整地记录与致敏物质管理的相关内容。
应避免不含致敏物质的产品与含致敏物质的产品,以及含不同致敏物质的产品共线生产,难以避免时应采取清洁措施。鼓励通过产品研发、设备设计、食品安全管理、工器具管理、生产管理、生产过程标识管理及贮存运输管理等措施,减少食品受到致敏物质交叉污染的风险。
[bookmark: _Toc22705]包装、贮藏、运输、销售
食品包装应能在正常的贮藏、运输条件下保护食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并尽量选用可回收或降解的包装物。
应根据食品的特性选择适宜的贮藏条件，必要时对贮藏情况进行监测和记录；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食品在贮藏期间受到污染。
应根据食品的特点和卫生需要选择适宜的运输条件，必要时应配备保温、冷藏、保鲜等设施；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或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运输。
[bookmark: _Toc23024]质量保障
质量安全  
[bookmark: _GoBack]12.1.1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2763的要求；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31650的要求。
12.1.2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的要求；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2761的要求；食品添加剂限量应符合GB2760的要求；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相关食品国家标准及规定。
产品检验
12.2.1应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检验。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人员按规定的检验项目、频次和方法实施检验；检验仪器设备应定期检定、校准。
12．2.2每年不少于1次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检验。应当建立检验室管理制度、出厂检验制度、检验记录制度、留样制度，妥善保存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18512]追溯和召回
应建立且实施可追潮性系统，以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与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借助电子标签，实现物联网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售乃至全产业链的应用。
对被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子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或用于再加工。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明示的补救措施。
[bookmark: _Toc1165]文件和记录控制
应建立文件管理制度，确保各相关场所使用的文件均为有效版本。
食品生产中原材料采购时应索证，保持验收记录和相关的资质证明文件。
应建立记录管理制度，明确记录的使用、检索、填写和保存要求，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应及时将记录内容上传至管理系统，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应保持本规范所要求的记录
食品加工企业应根据工艺过程形成并保持生产记录，至少应包括生产加工记录、原料及产品的出入库记录贮存、产品出厂检验记录、销售记录等环节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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